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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酷刑委员会 

  第 382/2009号来文 

  委员会在 2012 年 5 月 7 日至 6 月 1 日第四十八届会议上通过的决定 

提交人： M.D.T.(无律师代理) 

据称受害人： 申诉人 

所涉缔约国： 瑞士 

申诉日期： 2009年 4月 11日(首次提交) 

本决定日期： 2012年 5月 14日 

事由： 将申诉人从瑞士遣返回刚果民主共和国；酷刑

和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的风险 

程序性问题： 无 

实质性问题： 遣返后遭受酷刑的风险；遣返后遭受残忍、不

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的风险 

r所涉《公约》条款： 第 3条第 1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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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禁止酷刑委员会根据《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
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第 22条在第四十八届会议上 

作出关于 

  第 382/2009 号来文的决定 

提交人： M.D.T.(无律师代理) 

据称受害人： 申诉人 

所涉缔约国： 瑞士 

申诉日期： 2009年 4月 11日(首次提交) 
 
 根据《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第 17
条设立的禁止酷刑委员会， 

 于 2012年 5月 14日举行会议， 

 结束了对 M.D.T.根据《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
处罚公约》第 22条提交的第 382/2009号申诉的审议工作， 

 考虑了申诉人和缔约国提供的所有资料， 

 通过以下： 

  根据《禁止酷刑公约》第 22 条第 7 款作出的决定 

1.1  申诉人 M.D.T.是 1977 年 6 月 29 日出生的刚果民主共和国公民，他将要被
瑞士遣返回原籍国。他声称，如果将他遣返，瑞士将违反《公约》第 3 条第 1
款。申诉人要求立即采取保护措施，延缓将他遣返回原籍国。他无律师代理。 

1.2  2009 年 4 月 29 日，委员会根据《公约》第 22 条第 3 款，提请缔约注意该
申诉。同时，委员会根据议事规则第 108条第 1款，请缔约国在委员会审理申诉
人的申诉期间，不要将他遣返回刚果民主共和国。2009 年 5 月 1 日，缔约国接
受了这一要求。 



CAT/C/48/D/382/2009 

GE.12-43923 3 

  申诉人陈述的事实 

2.1  在 2009 年 4 月 11 日首次提交的来文中，申诉人称，如将他遣返回原籍国
刚果民主共和国，瑞士将违反《公约》第 3条第 1款，因为，他一旦被遣返将面
临酷刑风险。 

2.2  申诉人 2005 年加入了刚果民主共和国主要反对党刚果解放运动(刚果解
运)，之后不久便成为积极成员。他参加了刚果解运努力恢复国内法治的一些活
动。他因积极推动刚果解运的活动而在邻里很知名。2006 年总统大选期间，即
将离任总统劳伦特·卡比拉的支持者和他的主要政治对手让－皮埃尔·本巴的支

持者在金沙萨发生了严重的暴力冲突。让－皮埃尔·本巴在金沙萨以及赤道省和

下刚果省取得了选举胜利。申诉人的原籍地即是下刚果省。 

2.3  2007 年 3 月 22 日和 23 日，金沙萨爆发了新的冲突，这被视为新当选总统
约瑟夫·卡比拉派安全部队对让－皮埃尔·本巴的支持者实施的报复行为。申诉

人称，2007 年 3 月 22 日，因其积极的政治宗教观点，他在金沙萨贡贝区被总统
卫队拦住，

 
他的帽子上有本巴所代表的刚果解运的标志，因此很容易被认出参

与了示威活动。他遭受了酷刑，包括使用枪托、掌掴、击打、辱骂和威胁等方

式。申诉人据称失去了知觉，被丢在人行道上的砂箱中，流血不止。在这一事件

中，申诉人被打断两颗牙齿。
 

2.4  这一事件后，申诉人藏身于金沙萨郊区的金班塞克，以躲避警方的迫害。
在隐藏中，申诉人了解到他已被通缉，国家情报局于 2007 年 4 月 6 日已对他发
出了逮捕令。考虑到对他家人和亲属的威胁以及对自身生命和安全的担忧，特别

是鉴于 2007年 3月 22日的酷刑事件，申诉人决定逃离刚果民主共和国。 

2.5  2007 年 12 月 26 日达到瑞士后，申诉人提交了庇护申请。联邦移民局在
2009 年 1 月 14 日的决定中认为申诉人的请求缺乏依据，予以驳回，并责令他于
2009 年 3 月 11 日前离开瑞士。申诉人就这一决定向联邦行政法庭提出上诉，后
者在 2009年 3月 16日驳回了他的上诉，并责令立即执行联邦移民局关于将申诉
人强制遣返的命令。但是，移民局将申诉人离开瑞士的时限延长到 2009 年 4 月
16日。 

  申诉 

3.1  申诉人称，刚果民主共和国尽管已与瑞士签署重新接纳被驳回申请的寻求
庇护者的协定，但如将他从瑞士遣返回国，仍违反《公约》第 3 条第 1 款，因
为，有充分理由相信他若被遣返将面临遭受酷刑的危险。 

3.2  申诉人提到某些人权组织的消息称，在 2007年 3月 22日和 23日的事件中
逮捕了很多人，包括刚果解运成员、让－皮埃尔·本巴的支持者和来自赤道省和

下刚果省的被捕者，都遭到了秘密拘留。申诉人还称，被捕者从未得到赦免，其

中很多人已被杀害，或已失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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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申诉人称，安全人员仍在对他的家人进行迫害，作为报复不透露他的下
落，但他并没有提供任何详细信息。为了进一步证明有充分理由相信他如被遣返

将面临遭受酷刑的风险，申诉人提请委员会注意他治疗两颗断齿的诊断书和刚果

民主共和国国家情报局对他发出的逮捕令。 

  缔约国关于案情的意见 

4.1  2009 年 10 月 27 日，缔约国就来文案情提出了意见，并未对来文可否受理
作出评论。 

4.2  缔约国回顾，申诉人 2007年 12月 25日乘机离开刚果民主共和国，途经巴
黎飞往罗马。然后乘车来到瑞士。缔约国称，申诉人酷刑风险的指称仅有的依据

就是对他的逮捕令和一份牙科治疗诊断书。联邦移民局 2009年 1月 14日的决定
和联邦行政法庭 2009年 3月 16日的决定均充分考虑了这些信息。此外，缔约国
指出，申诉人未能就瑞士相关当局从他的说法中发现的前后不一和矛盾之处做出

解释。申诉人只向委员会提交了逮捕令的副本和关于这些决定的判决，并没有同

时提交判决的理由，因此，缔约国认为申诉人的论据具有误导性。 

4.3  提及委员会的判例1 和委员会关于参照《公约》第 22 条落实第 3 条的第 1
号一般性意见(1997 年)2

，缔约国宣称，申诉人并未证明他如被遣返回刚果民主

共和国将面临针对个人的、真实的和可预见的酷刑风险。缔约国称，必须根据证

据评估酷刑风险存在与否，而证据不能仅限于主张和怀疑。在注意到刚果民主共

和国人权状况的同时，缔约国称，这种状况本身并不足以成为断定申诉人一旦被

遣返即可能遭受酷刑风险的依据。 

4.4  提及相关庇护当局对申诉人的案件的决定，缔约国称，申诉人此前居住于
金沙萨，而不是该国最不稳定的东部地区。缔约国称，2007 年让－皮埃尔·本
巴离开刚果民主共和国后，该国政局已有所缓和。 

4.5  此外，申诉人关于 2007 年 3 月 22 日示威活动期间因他所带的帽子上有本
巴的刚果解运标志而被安全部队殴打的说法缺乏可信度，特别是由于申诉人说辞

中的相互矛盾和前后不符之处。此外，缔约国不认为申诉人的牙科治疗诊断书与

本案有关，因为诊断书并未描述牙科问题的原因。重要的是，它不能从任何方面

表明申诉人如被遣返回原籍国将面临酷刑风险。最后，缔约国指出，申诉人并未

提供更多证据，以证明他过去曾遭受过虐待。 

4.6  缔约国认为，申诉人关于其政治活动的说法不可信，因为他无法证实自己
积极参与政治活动。而且，申诉人未能提供任何关于他参与或加入刚果解运的详

细信息。此外，他承认自从来到瑞士以来，他没有参与任何政治活动。 

  

 1 缔约国还提及第 94/1997 号来文，“K.N.诉瑞士”，1998 年 5 月 19 日通过的《意见》，第
10.2 和第 10.5 段以及第 100/1997 号来文，“J.U.A.诉瑞士”，1998 年 11 月 10 日通过的《意
见》，第 6.3和 6.5段。 

 2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七届会议，补编第 40号》(A/53/44)，附件九，第 6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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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联邦移民局和联邦行政法庭都认为，申诉人的说法不可信，因此不能从中
得出申诉人将面临酷刑风险的结论。此外，上述当局均认为对申诉人的逮捕令是

伪造的，逮捕令文本有些地方无法看懂并存在错误，还遗失了一部分。缔约国还

指出，这份逮捕令是彩色的，而这不是例行作法，缔约国还强调，在该国购买伪

造文件相当容易。 

4.8  联邦移民局和联邦行政法庭认为申诉人的庇护申请缺乏根据，并认为他用
来支持这一申请的很多说法自相矛盾、前后不一。 

4.9  缔约国还称，申诉人对他受到殴打后发生的事情的叙述是不可信的。缔约
国认为，申诉人关于安全部队把他留在砂箱中，后来据报又对他发出逮捕令的说

法难以置信。申诉人关于遭受安全部队迫害的说法也不可信，因为尽管申诉人声

称知道 2007 年 4 月 6 日对他发出的逮捕令，他在这一事件后又在金沙萨继续工
作了数月。此外，缔约国指出，申诉人在 2008年 1月 23日的面试中承认，除了
2006 年 6 月马塔迪的示威活动之外，他在政治上并不活跃。随后他改变了自己
的说法，坚称自己是刚果解运的重要成员，负责宣传工作。联邦行政法庭驳回了

申诉人 2009 年 2 月 17 日的上诉，在上诉中，申诉人称，除其他外，他对 2008
年 1 月 23 日的第一次面试中的问题存在误解，法庭认为这种说法缺乏依据，因
为那些问题即明确又简单。还应指出，申诉人并未就其在刚果解运中的政治活动

提供任何有说服力的论据或佐证文件。他也未能证明自己了解该党的组织结构和

领导人。 

4.10  缔约国认为，申诉人未能向国内当局和委员会澄清庇护程序期间所暴露出
的众多前后不符之处。因此，鉴于申诉人的说法缺乏可信度，政府赞同联邦移民

局和联邦行政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和决定。 

4.11  缔约国认为，没有证据表明存在确凿理由以相信申诉人一旦被遣返回刚果
民主共和国将面临严重的和针对个人的酷刑风险。他的说法和证据不能充分证明

申诉人如被遣返将面临《公约》第 1 条所禁止的真实的、具体的和针对个人的酷

刑风险。缔约国认为，如果委员会决定本来文可予受理，它要求委员会在结论中

认定委员会所掌握的事实和指称不能说明瑞士违反《公约》第 3 条所规定的义

务。 

  申诉人对缔约国关于案情的意见的评论 

5.1  申诉人在其 2010 年 5 月 28 日的评论中回顾，他的申诉依据的是一旦被遣
返将面临的具体的和针对个人的遭受酷刑和其他虐待的风险。他指出，由于其政

见，他遭到了刚果民主共和国安全部队的逮捕、酷刑和虐待，这一说法得到了逮

捕令和诊断书的证实。同时，他对提交新的信息的必要性提出质疑，并提及庇护

程序期间所提出的主张。他表示，他来文的目的不是要求审查瑞士当局的决定，

而是为了寻求正义。申诉人不同意缔约国认为他的说法前后不符和相互矛盾，即

使有也不严重。他提及自己的痛苦经历，包括离开自己的国家并接受外国陌生官

员的询问。他还称，在庇护当局的第一次和第二次听证期间提供完全相同的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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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非易事。申诉人对于缔约国认为诊断书不可信的说法表示反对，他建议委员会

联系该牙医，以确认治疗原因。 

5.2  此外，申诉人对缔约国认为逮捕令是伪造品的说法表示反对，认为这种说
法是不准确的，具有误导性。他承认刚果民主共和国存在伪造官方文件的作法，

但他对缔约国质疑逮捕令的真实性表示反对。他提出，驳斥疑虑的最好办法是通

过瑞士使馆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安全当局获取进一步的澄清。 

5.3  申诉人回顾，他是刚果解运的积极成员，并在 2006 年大选期间发挥了积极
作用。申诉人称，他在庇护程序期间向瑞士当局解释过，证明他加入刚果解运的

文件在他被捕时已被没收。至于刚果解运的组织结构，申诉人称他尽自己所知回

答了全部问题，并提请注意庇护程序听证的记录。关于他对被殴打后发生的事情

的陈述中前后不符之处，申诉人称，他在金班塞克才恢复知觉，不知道他在什么

情况下到了那里。关于其他的疑问，他提及了听证记录。 

5.4  最后，申诉人称，对他的案件的上述解释和情况属于委员会第 1 号一般性
意见的范畴，并重申，他害怕回国，因为大多数与 2007 年 3 月 22 日和 23 日的
事件有关而被逮捕的人至今仍被拘留，未被定罪也没有经过正当法律程序。 

  委员会需处理的问题和议事情况 

6.  在审议申诉人提出的任何申诉之前，禁止酷刑委员会必须依据《公约》第 22
条确定来文可否受理。委员会已按《公约》第 22 条第 5 款(a)项确定，同一事项
过去和现在均未在另一国际调查或解决程序下接受审查。委员会进一步注意到，

国内补救办法已被用尽，而且缔约国并未反对受理来文。因此，委员会认为申诉

可受理，并着手审议案情。 

7.1  委员会必须确定的是，将申诉人遣返回刚果民主共和国是否会违反缔约国
根据《公约》第 3条所承担的义务，该条规定，如有充分理由相信任何人在另一
国将有遭受酷刑的危险，缔约国不得将此人驱逐或遣返到该国。 

7.2  为确定是否有充分理由相信，申诉人若被遣返回刚果民主共和国，将会面
临危险，委员会必须考虑到所有相关因素，包括是否存在一贯严重、公然或大规

模侵犯人权的情况。然而，这种分析的目的是要确定，申诉人若被遣返回该国，

是否会面临遭受酷刑的人身风险。一国境内存在严重、公然或大规模侵犯人权的

情况并不足以构成确定某人被遣返回该国后将面临遭受酷刑的风险的原因；必须

还存在其他理由证明当事人个人将会面临风险。反之，不存在一贯公然侵犯人权

的情况并不意味着某个个人不会面临遭受酷刑的风险。 

7.3  委员会注意到刚果民主共和国普遍存在的严峻的人权状况，包括 2006 年总
统选举期间侵犯人权行为的升级。委员会认为，缔约国在评估申诉人如被遣返回

国将面临的针对个人的风险时，已考虑了这一因素，包括考虑到了让－皮埃

尔·本巴离开该国后国内局势的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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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委员会回顾其关于执行《公约》第三条的第 1 号一般性意见，该意见指
出，在评估遭受酷刑的危险时，“绝不能仅仅依据理论或怀疑。但是，不必证明

这种危险极有可能发生”，但必须是针对个人的和现实存在的。
3 在这方面，委

员会在其以前的决定中已确定，遭受酷刑的风险必须是可预见的、真实的和针对

个人的。
4 委员会回顾，根据第 1 号一般性意见，委员会必须对相关缔约国的机

关对事实的调查加以高度重视，但委员会不受这种结论的约束，而是根据《公

约》第二十二条第 4 款，委员会有权依据每个案件的全部案情自由评估事实真
相。

5  

7.5  申诉人称，他在刚果民主共和国面临针对个人的和现实存在的酷刑风险是
因为他的刚果解运成员身份，和 2006 年总统选举中对卡比拉先生候选人资格的
积极反对，并且由此导致他遭到安全部队的逮捕和殴打，安全部队自那之后一直

在搜捕他。申诉人主张的依据是据称对他发出的逮捕令和作为他所说的遭受虐待

的证据的牙科治疗诊断书。虽然申诉人要求延长他对缔约国关于案情的意见作出

回应的截止期限，以使他能够从他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联系人那里获得更多证

据，但他并未提交任何有助于证实他的说法的新文件。 

7.6  委员会还注意到，缔约国质疑申诉人提供的逮捕令的真实性并认为逮捕令
是伪造品。缔约国还质疑了申诉人引用的牙科治疗诊断书与本案的相关性。申诉

人向委员会坚称逮捕令和诊断书都是真实的和相关的。但是，申诉人并未提供充

分证据证明逮捕令的真实性，也未能澄清牙科诊断书为何没有说明断齿的原因。

在这方面，委员会注意到，申诉人在联邦移民局听证会上的报告显示，申诉人称

为得到这份逮捕令花费了很多钱，这使得缔约国得出结论认为这份文件是行贿后

得到的伪造品。申诉人并未提出任何有说服力的论据，以使委员会质疑缔约国这

方面的结论。 

7.7  关于申诉人称他面临酷刑风险是因为他是刚果解运的积极成员并在 2006 年
总统选举期间发挥了积极作用，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对申诉人说法的证据和可信

度提出的质疑。委员会还注意到，申诉人称证明他加入刚果解运的文件在安全部

队逮捕他时被没收了。委员会注意到申诉人没有能力提供关于刚果解运组织结构

和领导层的更多详细信息。它还注意到申诉人并未参加刚果解运在瑞士的政治活

动。申诉人并未对他离开原籍国后没有参与刚果解运的活动的原因作出任何解

释。委员会认定，申诉人未能证实其对政治活动的参与程度之深，以有说服力地

证明他一旦被遣返回刚果民主共和国便将因其政治活动而面临具体风险。 

  

 3 见，除其他外，第 94/1997 号来文，“K.N.诉瑞士”，1998 年 5 月 19 日通过的决定，第 10.2
和 10.5 段；第 100/1997 号来文，“J.U.A.诉瑞士”，1998 年 11 月 10 日通过的决定，第 6.3
和 6.5段。 

 4 见，除其他外，第 258/2004 号来文，“Dadar 诉加拿大”，2005 年 11 月 23 日通过的决定及
第 226/2003号来文，“T.A.诉瑞典”，2005年 5月 6日通过的决定。 

 5 见，除其他外，第 356/2008号来文，“N.S.诉瑞士”，2010年 5月 6日通过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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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考虑到收到的所有信息，委员会认为，委员会收到的资料不足以说明 2006
年总统选举期间可能发挥过积极作用的申诉人仍旧受到通缉，或他可能面临酷刑

或虐待的风险。因此，委员会无法得出申诉人一旦被遣返回刚果民主共和国将面

临《公约》第 3条所界定的真实的、具体的和针对个人的酷刑风险的结论。委员
会对关于刚果民主共和国发生酷刑等侵犯人权行为的众多报告表示关切，但回

顾，为了引用《公约》第 3条，有关个人必须在返回其原籍国后面临可预见的、
真实的和针对个人的酷刑风险。鉴于以上情况，委员会认为这种风险无法证实。 

7.9  因此，禁止酷刑委员会依据《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
待遇或处罚公约》第 22 条第 7 款行事，认定将申诉人驱逐回刚果民主共和国不
会违反《公约》第 3条。 

[通过时有英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本，其中英文为原文。随后还将印发阿
拉伯文和中文本，作为委员会提交大会的年度报告的一部分。] 

 

     
 


